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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年过八旬却不服老，上网聊
天、发微博、玩微信、写文章、做公
益……这些事情构成了他每天的生
活。他叫刘国珍，家住市区联盟路
原市房产局开发楼。

5月26日，记者见到了这位老
人。

老人很爱笑，因为耳朵有点聋，
跟他说话需要大嗓门。记者见到他
时，他正趴在客厅的桌子上写《医苑
杂言》。

“潮老头”学上网

刘国珍今年 81 岁，老家在郏
县长桥镇。21 年前，他从郏县人
民医院退休，“孩子们在市区，所
以退休后我和老伴儿就来了。”老
人说，刚退休时，他闲着没事，就
到市工人文化宫附近转悠，有时
几个人打牌，一打就是半天，很无
聊。

“见到年轻人上网，我觉得很新
鲜。”老人说，在外孙及孩子的帮助
下，他开始学习上网。上了年纪，记
性不好，老人专门找了本子，上面记
着如何开机、复制、粘贴……“起初
只会开机，打开网页，浏览新闻，后
来就想写些东西。”老人说，年轻时
他拼音学得不好，为了上网打字，他
拿着《新华字典》学拼音，“开始是一
个指头点着打，现在能两只手同时
打字了。”

学会打字后，老人取了网名“柳
暗花明”，并申请了QQ号、微博，将
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成文字，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到电脑上，
保存起来。

努力就有收获

老人的一个女儿在北京上班，
非常关注老人的微博和QQ，觉得老
人有的东西写得不错，就试着帮忙
投稿，没想到多篇稿件被一些杂志
刊发。

老人家里放着一本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光阴·味道》，里面收录
了一篇老人写的《一封苏联的来
信》。“它讲述的是我年轻时与一位
苏联朋友的故事。”老人说。

2010年，老人写的《入学记》在
《老年春秋》杂志刊发。

“前前后后发表了 10多篇，有
的我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刊物上了。”
老人说，他写东西纯粹是为了自娱
自乐，没想到能发表。

目前，老人除了在微博上发表
一些日常心得外，写得最多的是顺
口溜、打油诗。

“电脑网事非我长，混迹高手丛
林旁，笔文异事忘乎老，草民网上寻
贤长。”“莫叹夕阳晚霞尽，老骥奋蹄
踏余生，屈指岁月光阴浅，当尽微博
度众生。”……记者看到，他写的打
油诗，有自嘲的，也有为自己鼓劲
的。

八旬“老义工”

称老人是“老义工”，并非指他
参加公益活动的时间长，而是指他
的年龄大。

据老人介绍，由于经常上网，他
也有了一群网友。2014年 5月，老
人在网上认识了鹰城网事公益联盟
的版主“牛哥”，自此开始了自己的
公益之路。

“我上了年纪，体力上和年轻人
没得比，而且也没有别的特长，就会
看病。”老人说，通过“牛哥”，他接触
到不少爱心人士，其中也有一些因
家贫看不起病的患者，他便利用自
己的特长为大家看病。

保定一位网友因糖尿病并发症
引发脚部肌肉坏死。老人在“牛哥”
的微博上看到此事后，将自己潜心
多年研制的膏药寄去，帮网友治病。

去年下半年，老人在网上认识
了“爱心之家”志愿助学协会的“史
泰龙”，从而成为该协会的一名志愿
者。

“他可是我们‘爱心之家’最年
长的志愿者。”提起刘国珍，“爱心之
家”的负责人说。

湛河区曹镇乡关庄村的连玉琴
今年10岁，父亲因患糖尿病丧失劳
动能力，母亲有精神障碍，全家几乎
没有经济来源，16岁的哥哥辍学在
市区一家小餐馆打工。“史泰龙”将
此信息在网上发布后，引起了刘国
珍的关注。

“我想帮助她。”老人给“史泰
龙”留言。老人因为晕车，平时很少
坐车，但为了帮助连玉琴，他多次坐
车赶到连玉琴家，帮其父亲看病送

药。
由于身体原因，老人平时很少

到“爱心之家”，为了能随时了解“爱
心之家”的活动信息及动态，老人专
门开通微信，加了“爱心之家”的订
阅号。“我每天都要看看，有什么活
动，我能出上力的，我就去。”老人
说。

今年4月，老人被“爱心之家”
志愿助学协会评为“最佳义工”。

“我不开诊所、不图赚钱，只想
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有需要的
人。”老人说，“老年人嘛，就应该坚
持老有所事，自找事干，老有所乐。”

写微博、玩微信、做公益……

八旬老人刘国珍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李霞
通讯员 张旭长

湛河区北渡镇北渡小学有一位
叫黄海玲的“编外体育老师”，她常
年坚持义务教授学生梅花拳，受到
了师生的赞誉。

5月27日，记者在校园内见到
了黄海玲。

义务教授梅花拳

当天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北
渡小学时，操场上20多名小学生正
在黄海玲的带领下练习梅花拳。身
材微胖的黄海玲穿梭在学生中间，
时而示范，时而矫正学生的姿势。

“现在，我也喜欢上梅花拳了，
天天早上都起来压腿练功。”练习的
间隙，四（2）班学生王策告诉记者，
他跟着黄老师练习梅花拳已经两年
了。

三（2）班的高涵钰是个瘦小的
女生，可表演起梅花拳时，一招一式
颇有武术大家的风范。黄海玲笑着
说，高涵钰表演的这套梅花拳，前不
久在晨光杯少儿武术拳比赛中获得
了二等奖。

“这4年来，为了教授孩子们梅
花拳，黄老师可真没少操心。”校长
岳文伟告诉记者，黄老师是梅花拳
的正宗传人，4年前，为了发扬传承
梅花拳，她不拿一分钱报酬，在该校
当起了“编外体育教师”，每周三次，
利用体育课义务教授学生梅花拳。

公园晨练巧结缘

黄海玲出生于叶县常村镇，今
年41岁，现居住在湛河区北渡镇北
渡村。小时候，家乡有一位方圆几
十里都很出名的老拳师。当时，全
国各地掀起武术热，还在上小学的
黄海玲常常利用星期天向那个老拳
师学艺。每年学校举行联欢会，黄
海玲总要到台上露几手，其精彩表
演常常博得台下阵阵喝彩。

1990年 8月，黄海玲高中毕业
后来市区打工。有一天，她到市河
滨公园的广场上晨练，看见一大片
习武的年轻人正在一名老太太的指
挥下，时而翻滚，时而跳跃。上前询
问得知，老太太叫寇凤仙，是武子梅
花拳的传人之一，其父亲寇运兴就
是《武子梅花拳》一书作者。寇运兴
1936年曾作为国术队队员，远赴德
国柏林参加奥运会。奥运会上，寇
运兴不仅靠一把64公斤重的春秋
大刀技惊四座，还用一套武子梅花
拳击败了芬兰、英国的拳击高手，其
精湛的武术技艺震惊了整个会场，
奥组委还专门为中国武术表演队安
排了专场演出。

为进一步发扬武子梅花拳，从
1980年开始，寇凤仙开始在市河滨
广场义务教授梅花拳。看黄海玲学
武态度诚恳，寇凤仙要黄海玲现场
演示一番拳脚给她看。看后，寇凤
仙认为黄海玲很有习武天分，遂当
场收她为徒。黄海玲自此与武子梅

花拳结下了不解之缘。

义务传承不言悔

在教授过程中，寇凤仙通过对
黄海玲人品、武品进行考察发现，黄
海玲不仅武艺进步很快，而且为人
谦虚，深得众师兄弟的称赞。于是，
在八十大寿之际，寇凤仙当着众位
老前辈的面举行仪式，正式将黄海
玲确定为武子梅花拳的传人。

2006年 5月，梅花拳被国务院
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子
梅花拳作为梅花拳中的重要一支，
也被列入我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作为武子梅花拳在平顶山
地区的正宗传人，黄海玲在欣喜之
余，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保护“非
遗”，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

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这种古老
的拳种，4年前，黄海玲来到北渡小
学，义务担任体育老师，向学生们教

授梅花拳。这几年来，她还抽空到
湛河区的锦绣小学、胡杨楼小学等
校担任义务体育教师。

“仅仅靠保存一套武学秘籍、
一部纪录片是无法保全这套已经
流传了2500多年的古老拳种的。”
黄海玲说，“武子梅花拳是老祖先
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我很幸运能担
当起传承发扬梅花拳的重任，不管
这条路有多难走，我都要坚持下
去！”

几年如一日义务教授梅花拳

黄海玲：校园里的“编外体育老师”

刘国珍上网与一些志愿者进行交流。

5月27日，北渡小学操场上，黄海玲在向学生讲授梅花拳的基本动作要领。本报记者李英平 摄


